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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推動計畫 

行政院 109.5.8.院臺法字第 1090011415A號函核定 

壹、緣起 

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以下簡稱 ICERD），於 1965（民國 54）年 12月

21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 1969（民國 58）年 1月 4日生效。

我國則於 1966（民國 55）年 3 月 31 日簽署，1970（民國 59）

年 11 月 14 日批准，1970（民國 59）年 12 月 10 日存放，並自

1971（民國 60）年 1月 9日起對我國生效。 

ICERD 規範締約國譴責種族歧視並承諾立即以一切適當方

法，實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與促進所有種族間之諒解政策，

締約國應以一切適當方法，包括依情況需要制定法律，禁止並終

止任何人、任何團體或任何組織所施行的種族歧視（第 2 條）；

締約國應保證在其管轄範圍內，每個人能經由國內主管法庭及其

他國家機關，對違反本公約侵害其人權及基本自由的任何種族歧

視行為，獲得有效保護與救濟，並有權就因此種歧視而遭受的任

何損失，向此等法庭請求公允充分的賠償或補償（第 6 條）；締

約國承諾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尤其在講授、教育、文化及新聞方

面，以打擊導致種族歧視之偏見，並增進國家間、種族或民族團

體間的諒解、容恕與睦誼，同時宣揚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

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及 ICERD（第

7條）。 

102年依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會議決議，請內政部落實推

動 ICERD，內政部爰於 102 年召開公聽會。另於 102 年 11 月 28

日召開研商如何落實推動 ICERD 會議決議，我國於 60 年 10 月

25日起退出聯合國，ICERD 目前是否具國內法地位，對我國是否

有拘束力，以及是否須再另訂法律確認國內法效力，仍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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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洽外交部等機關釐清後再議。為釐清 ICERD 是否具國內法效

力，內政部復於 103 年 4 月 14日邀請專家學者、司法院、行政

院外交國防法務處、外交部與法務部等相關單位召開確認 ICERD

國內法效力會議決議，確認我國於退出聯合國席位之前，已於 55

年 3月 31日簽署 ICERD，並於 59年 11月 14日批准。從國家角

度來看，無論我國是否為聯合國會員國，此一公約已屬條約，具

國內法效力(司法院釋字第 329號解釋參照)。 

107 年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第 33 次委員會議決議，為落

實 ICERD 精神，請內政部依推動 ICERD 報告所提未來推動方向

及規劃推動期程，積極辦理國家報告及國際審查等相關事宜；另

本案推動工作所需經費，請行政院協助辦理。為推動 ICERD，內

政部爰擬訂「ICERD 推動計畫」（以下簡稱推動計畫）辦理相關教

育訓練、宣導、法規檢視措施之執行配套準備工作，以全面落實

受種族歧視者權利之保障。 

貳、執行機關 

一、 統籌機關：內政部 

二、 主辦機關：各級政府機關（構）及學校 

參、推動方式 

一、 由各主辦機關依下列四個面向推動執行： 

(一)法規檢視面向（法規檢視作業）。 

(二)教育訓練面向（種子師資培訓作業、訓練教材作業及機關講習

作業）。 

(三)消除種族歧視報告面向(國家報告撰寫人員訓練作業、報告撰

擬作業及國際審查報告作業）。 

(四)共同宣導面向（網站建置作業、宣導作業）。 

二、由統籌機關就下列事項辦理協調、審議、諮詢： 

 (一)ICERD之宣導及教育訓練。 

(二)主辦機關落實 ICERD 之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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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 ICERD現況之研究及調查。 

(四)國家報告之提出。 

(五)接受涉及違反 ICERD 之陳情，交付權責機關辦理。 

(六)依據 ICERD報告建議事項，建立各主辦機關追蹤管考，並辦理

定期管考。 

(七)其他與 ICERD 相關之事項。 

三、行政院成立防制人口販運及消除種族歧視協調會報（以下稱協調

會報）下設置「消除種族歧視推動小組」，由該小組彙整提案議

題後，提報協調會報討論（設置要點修正規定如附件）。 

肆、計畫內容 

一、法規檢視面向(109年 1月起期前辦理)： 

法規檢視作業：藉由法規檢視作業，使我國各項法規及行政措

施能符合 ICERD相關規範。 

(一)統籌機關成立法規檢視工作小組，研議審查流程，並審查各主

辦機關提報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檢視情形、疑義。 

(二)經法規檢視工作小組審查有不符者： 

1.各主辦機關 1 年內應將不符 ICERD 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清

單，經法規檢視工作小組審議後，送協調會報消除種族歧視推

動小組追蹤管考。 

2.各主辦機關對於不符 ICERD規定之法規，應於 2年內提出法規

訂定、修正或廢止版本；行政措施應於 1 年內完成訂定、修正

或停止適用。 

二、教育訓練面向(109年 1月起期前辦理)： 

(一)種子師資培訓作業(預定 110年 1月起)： 

統籌機關舉辦培訓工作坊，透過瞭解 ICERD 之內涵精神，培養

宣導擔任 ICERD 種子師資人才，建立種子師資名單，以利於各

領域推廣。 

1.師資：邀請 ICERD相關學者專家擔任師資；舉辦課程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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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者專家師資名單，供各主辦機關辦理相關訓練參考。 

2.以各主辦機關法制單位或法制人員及業務承辦人員為培訓對

象。 

(二)訓練教材作業(109年 1月起期前辦理)： 

  1. 教材編撰、審查及印製： 

(1)編撰：遴選對種族歧視有研究之人員，將「ICERD 逐條釋義」、

「宣導簡報」、「摘錄、翻譯之個案或實例」，作為各主辦機關

辦理教育訓練或宣導之用。 

(2)審查：邀集專家學者成立教材編撰審查小組，配合編撰期程

召開會議審議。 

(3)印製：講義印製成冊，作為舉辦種子培訓教材，並提供電子

檔供下載使用。 

2.數位學習教材： 

製作數位學習課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製作 ICERD 及法規

檢視之數位學習課程，供公務人員線上學習。 

(三)機關講習作業(預定 110年 6月起)： 

請各主辦機關，邀請學者專家師資或種子師資人員舉辦講習會

及各種宣導，向各主辦機關內部人員進行 ICERD及法規及行政

措施檢視之訓練，並於每半年將舉辦講習會之場次、人數及各

種宣導成果作成清冊，函送統籌機關彙整： 

1. 遴聘師資：請各主辦機關邀請機關內部種子師資人員或外聘學

者專家師資擔任機關內部講習會之講座。 

2. 訓練名稱：ICERD 法規檢視講習會（ICERD 介紹、如何檢視及

改進法規、行政措施《含案例》）。 

3. 訓練對象：各主辦機關內部公務人員及老師。 

4. 辦理機關：各主辦機關。 

5. 辦理內容：辦理 ICERD介紹、如何檢視及改進法規、行政措施

（含案例）等講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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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除種族歧視報告面向(預定 110年 1月起)： 

        依 ICERD 第 9 條規定，締約國承諾於 ICERD 對其本國開始

生效後 1 年內，及其後每 2 年，並凡遇委員會請求時，就其所

採用之實施 ICERD 各項規定之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措施，

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報告，供委員會審議。查目前國內公約，如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消除

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每 4 年提出

1次國家報告；兒童權利公約，則每 5年提出 1次國家報告。另

蒐報國外對 ICERD 之推動情形，大部分國家採不定期提出國家

報告(除法國每 2 年定期辦理國家報告外)，平均 4-5 年不等。

考量行政資源與人力負擔等問題，爰參考國內外現行公約申辦

期程，除首次國家報告於 ICERD 推動計畫實施日起 3 年內提出

外，其後國家報告之推動期程，訂定每 4年提出 1次國家報告，

並辦理國際審查會議。 

有關 ICERD 國家報告及國際審查等事項之規範，除依本計

畫規定辦理外，依法務部函頒之「我國各核心人權公約撰提國

家人權報告及辦理國際審查共通性作業規範」規定辦理。 

(一)國家報告撰寫人員訓練作業（預定 110年 1月起）： 

      1.共同培訓： 

(1)ICERD初次國家報告撰寫之介紹。 

(2)ICERD初次國家報告條文撰寫之案例教學。 

(3)其他教學相關內容之介紹。 

2.進階培訓：遴聘 ICERD 專家擔任講師，依條文培訓，透過討論

修正各條文撰寫內容。參訓對象為各主辦機關實際撰寫國家報

告人員。 

(二)報告撰擬作業(預定 110年 4月起)： 

    1.成立國家報告撰擬與審查小組：就報告架構、主辦機關撰擬分

工、報告內容進行初步規劃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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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撰擬與審查：依據聯合國報告撰擬準則，撰擬初稿架構；國家

報告撰擬與審查小組及各主辦機關共同確認初稿架構；各條文

主辦機關完成各條文內容撰寫，完成報告初稿；由國家報告撰

擬與審查小組進行報告審查，依條次分批。 

3.外部意見：以 ICERD 報告初稿，舉辦國家報告民間團體座談

會、公聽會及機關協調會議，蒐集民間團體意見，據以修正

ICERD報告。 

 (三)國際審查報告作業（預定 111年 1月起）： 

     1.國外專家審查：將 ICERD 國家報告翻譯成英文，送交聯合國

ICERD專家進行書面審查。 

2.機關回應：依據專家閱讀報告後所開立之議題清單，送交各主

辦機關依據審查意見據以修正後，彙整回復審查專家。 

3.舉辦國際審查會：邀請相涉條文主辦機關及民間團體參加，並

與外國專家對話。 

四、共同宣導面向(預定 110年 1月起)： 

製作 ICERD 宣導網頁，請各主辦機關網頁增加連結至 ICERD 專

區，並向外界宣導。 

 (一)網站建置作業（預定 110年 1月起）： 

1. ICERD中英文版條文。 

2. ICERD之一般意見書。 

3. 推動計畫中文版。 

4.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與相關聯合國委員會之建議與決

議。 

5. 人權指標及國家報告。 

6. 法規檢視及案例資料。 

7. 種子人員培訓講義、數位學習及相關宣導文件資料。 

8. 專家建議、師資資料庫。 

(二)宣導作業（預定 110年 6月起）： 



                                                       

7 

1. 宣導活動：各主辦機關或由其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多元宣導活動。 

2. 宣導品製作：拍攝宣導短片、製作宣導文宣品，提供各主辦機

關及媒體放映或宣導。 

伍、預期效益 

一、法規檢視：依 ICERD 推動計畫規範期程，全面完成法規及行政

措施檢視、訂定、修正、廢止或停止適用。 

二、教育訓練：完成 ICERD出版品、ICERD條文釋義或 ICERD案例彙

編等教材編纂，完成種子師資培訓及完成 ICERD講習教育。 

三、推動 ICERD 報告：依 ICERD 推動計畫期程，完成國家報告，並

辦理國際審查。 

四、共同宣導：各主辦機關均辦理完成網站建置，內容包括 ICERD中

英文版條文、ICERD 之一般意見書、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與相關聯合國委員會之建議與決議、法規檢視及案例資料、人

權指標及國家報告、種子人員培訓教材、師資資料庫。 

陸、經費 

一、內政部：由移民署編列經費支應。 

二、各機關部分：由各機關編列經費支應。 

柒、施行日期 

本計畫自核定日起實施。 

 

 

 


